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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设计总说明

施工图设计总说明
总论部分
1. 使用说明
1.1	 基本原则
	 施工图设计说明是施工图设计文件的一部分，是工程招投标与施工的重要依据。施工单位应结合施工图

设计图纸、合同约定、建设方要求以及其他相关技术文件共同阅读。施工单位应全面理解设计的总体意
图与目的，贯彻执行各项技术要求，同时应充分了解其他协作施工单位的技术做法、标准与要求，以利
施工的总体配合与协调。

	 施工图设计说明表述了建筑师（工程师）施工图设计的主要技术性能标准，提出了相应的施工要求，施
工单位应按照相关要求选用适合的材料、工艺和技术。

	 施工单位在各自承担的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和工程施工中，应全面满足本设计说明、施工图设计图纸及
其他相关设计文件的各项性能标准要求。

	 施工图设计说明所注明的性能标准为施工单位所应遵守的最低标准。
1.2	 定义

以下定义适用于本施工图设计说明：
	 “施工图设计文件”：合同要求所涉及的相关专业的设计说明、设计图纸、合同要求的工程概算书；有

关专业计算书。
	 “施工图设计图纸”：由建筑师（工程师）根据设计任务书及设计合同的要求，依据国家、地方相关规范、

标准绘制的用于工程施工的设计图纸。此设计图纸在正式交付施工前，已按照国家、地方相关要求，完
成相关施工图设计审查。此设计图纸经设计单位正式签字、加盖相应印章后提交建设方，交付工程施工。

	 “施工图设计说明”：即本文件。
	 “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由施工单位根据相关合同约定，依据国家、地方、行业相关规范、规定、标准，

以及本施工图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的各项要求，全面满足制造、加工、安装、工艺等各项技术标准和要
求的技术图纸。其中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制造、组装、安装和固定的各类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
及必要的多比例大样详图，应体现工程所有要素的制造、生产和安装，施工所需的必要信息，并体现设
计意图。在制造、加工、施工前，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应提交建筑师（工程师）进行相关确认。

	 “图纸会审记录”：根据建设方和工程建设的要求，于正式施工前，由建设方或工程监理单位组织的，
设计单位就包括监理、施工单位提出的图纸问题及意见在内的各专业问题进行交底，由施工单位进行汇
总、整理，形成图纸会审记录。应由建设、设计、监理和施工四方签认后方可正式生效。

	 “设计变更通知单”：根据国家、地方工程资料管理规程、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
建设方要求或经建设方批准认可，一般由设计单位提出的针对原设计文件部分内容的深化、调整或修改
文件。应由设计、建设（监理）和施工单位各方签认后方可正式生效。

	 “工程变更洽商记录”：根据国家、地方工程资料管理规程、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为
妥善解决现场施工问题，一般由施工单位提出而进行的针对原设计文件部分内容的修改文件。应由建设、
设计、施工、监理四方签认后方可正式生效。

	 “竣工图”：工程竣工验收后，真实反映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结果的图样。一般需由施工单位绘制完成并
加盖公章，应由编制单位负责准确、全面地反映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图的修改、变更情况。

	 “检验机构”：能胜任的独立机构，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对现场施工是否与本设计文件的各项技术要
求相一致进行验证。

	 “检测机构”：能胜任的、经授权、认证的独立检测实体或相关机构，提供合适的检测设备、检测环境
和独立的检测结果，用于验证现场施工是否与建筑师（工程师）设计意图相符合。

1.3	 知识产权与保密条款
	 除工程设计合同另有约定外，工程设计文件的知识产权属于设计单位，未经书面认可，其他各方不得将

工程设计文件转让、出卖或用于其他工程。
	 在工程设计、建设过程中，根据设计文件相关要求，在建筑师、工程师指导下，利用设计单位物质技术

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其知识产权属于设计单位。在施工及相关施工投标之前已经存在的
标准产品和设计除外。

	 在本工程设计和施工中，任何归设计方所有的技术、经营、管理信息，包括各项专有技术信息、各类专
用做法，将被视为商业秘密，未经设计单位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未经设计单位事先同意，
不得出版任何与此工程、建筑或构造相关的图纸、草图或照片。

	 本工程其他相关知识产权的内容，以《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导则》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为准。

2. 工程概况
2.1	 项目背景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迁建项目选址位于广州增城朱村街凤岗村境内。广州科教城地处东部
山水新城东侧，位于增城区朱村街与中新镇内。科教城及其发展延伸区共计 30 平方公里，南至广汕公路、
北至北三环高速公路，西至坪中公路，东至新派高速，对外交通条件便捷。

本项目位于增城朱村的广州科教城一期的中部核心地带西侧。本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295500.9 平
方米，可建设用地面积 267465.4 平方米 ( 约 401 亩 )。本项目用地属广州科教城“城市建设工程组团”，
东临科教城中轴线。用地东侧为贯穿各组团的规划主干道，北侧及西侧为科教城规划的次干道，南侧为
配套设施规划带。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 243466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29402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4064 平方米
（其中人防建筑面积 11458.22 平方米）。

2.2	 工程基本概况
1) 项目名称：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迁建项目
2) 建设地点：广州增城朱村街凤岗村境内，科教城规划主干道以西，西福河以东
3) 建设方：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4) 规划总用地面积：295500.9 m2

5) 总建筑面积：243466m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29402m2

地下建筑面积：14064m2

6) 建筑主要功能：中等专业学校
7) 建设规模与性质：建设规模约 24.3 万平方米，可容纳在校生人数约 12000 人
8) 建筑类别：18#、24# 为二类高层民用建筑，其余为多层民用建筑
9) 建筑层数：地上六至七层（最高），地下一层
10) 建筑高度：除信息传媒系和城建系为高层建筑，其余建筑均为多层建筑，详分栋建筑概况表。
11) 建筑耐火等级：地上二级，地下一级
12) 建筑设计使用年限：本工程为二类，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13) 抗震设防烈度：6 度
14) 建筑结构形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风雨操场和校企办公局部为钢结构。
15) 地基基础形式：锤击式预应力管桩基础，天然地基。
16) 设备专业概况 :  本项目行政楼图书馆、南食堂、北食堂采用多联空调系统，实训酒店采用风冷热泵中央

空调系统，其他教学楼、学生宿舍、校企办公等预留分体空调；市政分质供水，生活消防采用高质水，
景观绿化用水采用杂用水生活；消防及高质水 I 区增压泵房设置在南区地下室，高质水 II 区、III 区增压
泵房及杂用水增压泵房设置在北区地下室，采用区域增压给水系统；热水采用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的热
水系统；排水采用雨污分流、污废合流制。

17) 电气专业概况 : 本工程为二级负荷用户，三类防雷建筑物。
18) 人防工程防护等级：6 个核 6 级、常 6 级二等人员掩蔽所（内含 2 座人防电站）
19) 地下室防水等级：__ 一 ___ 级；屋面防水等级：__ 一 __ 级
20)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行政综合楼定位为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认证，其余主要单体建筑按中国绿色建筑

二星级认证。
2.3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分栋建筑概况详见下表：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规划总用地面积 295500.9 ㎡

其中 市政代征地面积 29572.2 ㎡
建设用地面积 267465.4 ㎡
绿化用地面积 81759.8 ㎡

2 总建筑面积 243466 ㎡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229402 ㎡

地下建筑面积 14064 ㎡ 包含人防建筑面积
3 人防建筑面积 11458.22 ㎡
4 建筑物基底面积 69006.1 ㎡

5 建筑密度 25.8 %
6 容积率 0.81
7 绿地率 30.6 %
8 机动车库停车数量 380 辆 按 30 辆 / 万㎡计算

其中 地上停车 88 辆
地下停车 292 辆

9 非机动停车数量 5313 辆
其中 地上停车 5313 辆 按 1.8 ㎡ / 辆计算

地下停车 0 辆 按 2.0 ㎡ / 辆计算
分栋建筑概况表

编号 名称 建筑面积
（㎡）

地上建筑
面积（㎡）

地下建筑
面积（㎡）

建筑基底
面积（㎡）

层数 建筑高度
（m）

备注
地上 地下

1 学生宿舍 8454 8454 1978 6 22.45
2 学生宿舍 8573 8573 1978 6 22.45
3 学生宿舍 8461 8461 1978 6 22.45
4 学生宿舍 8486 8486 1979 6 22.45
5 学生宿舍 8375 8375 1979 6 22.45
6 体育场看

台
801 801 1240 1 16.7

7 风雨操场 4653 4653 3708 1 16.3
8 学生宿舍 8894 8894 2058 6 22.45
9 学生宿舍 8894 8894 2058 6 22.45
10 学生宿舍 8895 8895 2058 6 22.45
11 北饭堂 6134 6134 2028 4 22.4
12 学生宿舍 6693 6693 1635 6 22.45
13 学生宿舍 8128 8128 5868 6 22.45
14 行政综合

楼
13902 13902 5868 6 23.6

15 学生社团
及信息中
心

3150 3150 1548 4 16.55

16 南饭堂 6247 6247 2579 3 16.0
17 校 企 办

公、技能
培训鉴定
大楼

8729 8729 4897 3 17.0

18 信息传媒
系

14978 14978 3043 7 27.3

19 现代服务
系

13442 13442 2809 6 23.25

20 城交系 14786 14786 3881 6 23.9
21 城交系 21125 21125 5128 6 23.9
22 制造系 16014 16014 4836 6 23.9
23 制造系 13084 13084 4220 6 23.9
24 城建系 7233 7233 1510 6 29.9
25 地下室 14064 0 14064 0 1
26 连廊 936 936 1872 1 6.3
27 垃圾中转

站
173 150 150 1 6.3

其他 附属设施 83 83 0 83 1 3.15

3. 设计依据
1) 经各方主管部门批准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2) 建设方对初步设计的确认函
3) 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	 《广州市职业技术院校迁建项目一期工程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增规选证 [2013]010 号）（详见附件 1）
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广州职业技术院校迁建工程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穗发改社 [2013]11 号）

( 详见附件 2)
	 《关于申请办理广州教育城建设项目一期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迁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审

批的复函》（增规 [2014]1457 号）( 详见附件 3)
4) 建设方提供的任务书、设计标准、工艺流程要求，以及其它相关重要文函、会议纪要
	 《广州职业技术院校迁建 (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 工程设计任务书》（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

目管理中心 2013 年 11 月 1 日）
	 《广州教育城院校建筑设计导则》（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2014 年 6 月 25 日）
5) 执行的设计规范与标准

可另详建筑、结构等各专业说明。

4. 设计范围与设计分工
4.1	 设计范围与专业分工
1) 本工程设计范围为红线范围内主体工程的建筑、结构、给排水、采暖、通风、空调、强电、景观的施工

图设计及室外道路、竖向、管网工程设计。
其中，设计范围内不包括的设计内容为：

	 天然气、热力设计内容；
	 公共区域精装修设计内容；
	 玻璃、金属与石材外幕墙系统（包括幕墙擦窗机等附属设施设备等）的二次结构、幕墙系统构造的计算、

做法等专项设计内容；
	 建筑泛光照明、景观照明等专项设计内容。
	 剧场舞台机械、灯光、音响系统、数据中心机房的专项设计内容。
	 剧场声学设计的专项设计内容。
	 厨房内部工艺、设施设备选型等相关专项设计内容；
	 标识设计等专项设计内容。

以上各部分专项设计内容需另由建设方委托专业公司设计完成。本单位将配合各方，负责完成必要的预
留、预埋条件等相关技术接口，相关内容详见设计图纸。

2) 本施工图设计工作由建筑、结构、设备、电气及景观五个专业协作完成。
3) 本建筑专业施工图内容包括：总平面图、场地竖向设计图、各层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门窗详图、

楼电梯详图、卫生间详图、外墙详图、坡道详图、节点构造做法、专业用房详图、材料做法表等。

5. 报审情况说明
本工程规划报审工作已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通过，消防报审工作待建设单位安排，无特殊情况说明。

6. 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基本说明及使用要求
工程分项说明

子项名称 子项编号 出图时间 图纸版本号 备注
学生宿舍 2014147-01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学生宿舍 2014147-02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学生宿舍 2014147-03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学生宿舍 2014147-04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学生宿舍 2014147-05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体育场看台 2014147-06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学生宿舍 2014147-07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学生宿舍 2014147-08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学生宿舍 2014147-09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学生宿舍 2014147-10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北饭堂 2014147-11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学生宿舍 2014147-12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学生宿舍 2014147-13 不在此次出图范围
行政综合楼 2014147-14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学 生 社 团 及 信 息
中心

2014147-15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南饭堂 2014147-16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校 企 办 公、 技 能
培训鉴定大楼

2014147-17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信息传媒系 2014147-18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现代服务系 2014147-19 2021年 12 月15日 V2.0
城 交 系 实 训 楼 1
号楼和 2 号楼

2014147-20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城 交 系 实 训 楼 3
号楼

2014147-21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制 造 系 实 训 楼 1
号 楼、 招 生 就 业
中心

2014147-22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制 造 系 实 训 楼 2
号楼

2014147-23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城建系 2014147-24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地下室 2014147-25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风雨连廊 2014147-26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垃圾中转站 2014147-27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值班室 2014147-28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监控值班室 2014147-29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总平面图 2014147-30 2021年 12 月 15日 V2.0

6.1	 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基本说明
1) 施工图设计说明：即本文件。
2) 施工图设计图纸
a）	设计图纸代码及主要内容

专业 代码 内容

建筑

A00 综合 ( 说明、做法表、门窗表、门窗及简单玻璃幕墙详图 )
A10 总平面系列图（总平面、竖向设计、土方平衡、道路、管线综合及相关详图）
A20 平面图（含轴网定位、组合平面、住宅单元平面图）
A30 立、剖面图
A40 平面详图（包括必要的立剖面，如客房、教室、实验室、厨房、卫生间及核心筒、机房等）
A50 立剖面详图、外墙详图
A60 各类部品、构造详图（楼电梯、坡道、阳台、雨篷、集水坑等）

结构

S00 综合（符号、图例、说明等）
S01 基础图
S02 平面图
S03 详图

设备
给排水

P00 综合（说明、图例、设备表）
P10 系统图
P20 平面图
P30 详图

设备
暖通

M00 综合（说明、图例、设备表）
M10 系统图
M20 平面图
M30 详图

电气

E00 综合（符号、图例、说明等），强电系统图
E10 配电及照明平面图
E20 弱电系统图及弱电平面图
E30 消防系统图及消防平面图
E40 防雷接地平面图
E50 详图

b）	设计图纸与版本
建筑专业施工图设计图纸 V2.0 版，出图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 
结构专业施工图设计图纸 V2.0 版，出图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 
设备专业施工图设计图纸 V2.0 版，出图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 
电气专业施工图设计图纸 V2.0 版，出图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 
景观专业施工图设计图纸  V2.0  版，出图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      
3) 主要设备或材料表
	 建筑专业的室内外工程做法表及门窗表详见建筑专业相关设计图纸。
	 设备专业主要设备表详见设备专业相关设计图纸。
	 电气专业主要电气设备表详见电气专业相关设计图纸。
4) 有关专业计算书

交付顾客的设计文件中不包括有关专业计算书。
6.2	 施工图设计图纸的使用要求
	 施工图设计图纸应配合本设计说明共同使用。针对其中的设计图示或相关技术标准说明，如有疑问，相

关施工单位必须与设计人员技术沟通后，由设计人员提供书面确认后实施。
	 根据合同中相关设计范围约定，施工图设计图纸中部分内容尚需施工单位等完成必要的施工深化 / 翻样

详图。
	 相关施工单位应提供施工深化 / 翻样图和技术信息，完成必要的细节设计，以表明符合施工图设计图纸

和本设计说明的各项技术要求，并履行规定的相关确认程序。
	 施工单位应注意对施工图设计图纸中所有尺寸的现场核实（包括对先前工程的校核），确定工程中所有

关键尺寸。现场测量应为后期的工程实施提供充足的时间，以保证完成必要的工程校正，使各项工程在
给定误差范围内满足所需的精确度。

6.3	 施工图等效文件
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通知单、工程变更洽商记录均为施工图等效文件。

7. 对施工单位的要求
7.1	 法定条例

施工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地方、行业的所有相关施工操作、材料、设备与工艺的各类规范、标准、工
程建设条例、安全规则和其他任何适用于施工、安装的要求、规则、规定，以及所有相关的法令、法规，
和其他适用于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强制性条文。

7.2	 设计文件要求
应满足施工图设计图纸及本设计说明的各项技术要求，任何设计修改均必须经设计人员书面确认。施工
单位如对其中技术信息存有疑问，或根据现场情况和相关技术条件、标准而确实无法达到设计文件的规
定时，必须与设计人员沟通并得到相应的书面确认后方可实施。不允许任何未经设计协调、确认而不满
足设计文件要求的做法。

7.3	 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
	 为保证建筑完成后的最终质量和视觉效果，在建设方和设计单位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按照相关设计要求，

施工单位需对其中部分工程进行必要的施工深化，提供相关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
	 编制单位应具有相应的设计资质。
	 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图纸应是基于现场实际情况完成，必须完成对先前工程的实测与检验，并已与各个

专业系统设计界面进行了协调一致。相关图纸必须得到设计人员书面确认方可实施。
	 建筑师（工程师）对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所进行的相关确认，并不免除相关施工单位对施工深化 / 翻样

详图的责任，以及施工单位履行现场协调（包括必要的先前工程检验、现场尺寸校核等）的责任。
	 经建设方、设计单位确定的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应封存并作为最终施工验收的依据之一。
	 相关施工单位应保证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图纸符合法律、法规、规范及相关设计文件的要求，应及时报

送设计单位进行相关确认并获得批准，必要的确认程序与周期不能成为工程延期的理由。
7.4	 质量控制
	 施工单位应依据相关施工规范、标准，并依据施工图设计图纸及本设计说明相关技术要求，制定相应的

质量控制体系与实施技术细则与办法，现场施工质量控制应为施工单位责任。
	 施工单位应依据相关施工规范、标准，并依据施工图设计图纸及本设计说明相关技术要求，严格控制现

场施工及设备安装误差，误差不能累积。不允许出现非允许误差。

	 各施工单位除完成本单位合同规定的所承担工程外，应与所有相关工程（包括本专业工程，以及与其他
各专业工程之间）进行准确协调，并应在各自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中明确所有设计界面条件的细节，阐
明工程邻接项目的兼容性。不允许任何未经设计协调、确认而不满足设计文件要求的做法。

	 施工单位应负责实施所有规定的检验与测试。应履行国家、地方、行业等相关规范、规定、标准、程序
的要求，完成、提供必要的由相关检验机构、检测机构出具的各类检验、检测报告。

7.5	 样品、实体模型与样板
	 为保证工程完成后的最终质量和视觉效果，对于工程材料、产品的选用，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管理及设

计文件的相关要求，提供必要的材料、产品的样品、样本、模型、样板，并征询建设方、设计单位的意
见。经建设方、设计单位确定的材料和产品的样品、样板等应封存并作为最终施工验收的依据。

	 由于被选用材料、产品的具体技术因素而产生的相关施工要求，不应被看做额外的设计要求。
7.5.1	 样品
	 根据施工图设计图纸及本设计说明的各项技术要求，在施工前和过程中，结合建设方要求，施工单位需

对部分建筑材料、做法等提供样品，原则上相关样品在得到建设方和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实施。
	 样本将只审查其视觉特征，如颜色、纹理、质地、反光度、光滑度或其他特性。
	 当涉及有外观要求的构件，包括部分直接外露于有装修要求区域的各类机电设备时，建筑师需参与审查

相关样品。
	 样品在经各方确认后，应有备件提供建筑师（工程师）保管以便校核。
7.5.2	 实体模型
	 在施工深化 / 翻样详图准备、审查、确认阶段，按照相关要求，需由施工单位对部分建筑做法提供足尺

实物模型以供检查。
	 模型可在现场或其他地方建造，不必使用工程中所用的真实材料，但要充分表现出设计意图及相关要求。
	 模型的建造应能反映设计的总体视觉意图，包括其颜色、材质、大小和搭配。
7.5.3	 样板
	 部分工程在正式施工前，按照相关要求，部分建筑做法需由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制作三维足

尺样板，要求应用最终确定的真实材料。
	 样板制作根据建设方要求和施工情况，可在现场内或现场外完成，需全面实现各项建筑设计的外观标准

及做法，但可不必使用最终的生产、施工技术。
	 需根据相关规范、标准，对样板进行全面测试，以确保系统满足设计文件的性能要求。未经建筑师（工

程师）对样板的书面同意，不得开始工程中所需材料、产品的生产。
	 现场工程样板应在现场实施完成，且将作为最后的完成工程的一部分。需全面按照设计文件要求，采用

最终确定的材料及生产、施工技术，并最终达到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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